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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健康檢查補助問答集 
112.08.23訂定 

114.03.04修正 

115.01.22修正 

Q1、「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健康檢查補助標準表」之適用對象，得選擇

每年或每2年受檢1次並請領補助者，各年度請領補助標準為何？ 

A1： 

一、 該表補助標準所稱「每2年」，原則係依「間隔1年」辦理；如113年已按每2

年補助標準請領補助，俟115年始得再按每2年所定額度請領補助。 

二、 該表適用每年或每2年補助標準之補助對象，原選擇每年受檢1次請領補助者，

得列管下2個年度，改選擇2年受檢1次，並按每2年所定額度請領補助；原選

擇每2年受檢1次並請領補助者，亦得於該2個列管年度後，改選擇每年受檢1

次，並按單年度補助額度請領補助。 

三、 舉例說明（以適用「每年1萬6,000元或每2年3萬2,000元」之補助對象為例）： 

※案例A：A員如欲按「每2年補助3萬2,000元」之標準請領補助，應間隔1年

實施，其補助標準如下表： 

提示：選擇每2年之補助標準，應間隔1年實施。 

 

※案例B：B員如欲由「每年補助1萬6,000元」調整為「每2年補助3萬2,000

元」，並俟2個列管年度後，復改為選擇「每年補助1萬6,000元」，

其補助標準如下表： 

  

年度               補助標準                 備註 

113年 3萬2,000元 
   
 

 
 

        選擇按每2年受檢1次之補助   

標準請領，應間隔1年。         

          

     

114年 0元 

115年 3萬2,000元 

116年 0元 

117年 3萬2,000元 

年度               補助標準 備註 

113年 1萬6,000元 原按單年度標準請領者，改選

擇按每2年補助標準請領。 114年 3萬2,000元 
或 

0元 

115年 0元 3萬2,000元 
           按每2年補助標準請領者，改   

           選擇按單年度標準請領。 
116年 1萬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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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如何審認所稱「高風險職務人員」？如是類人員同時亦符合其他補助對象之標

準，應如何辦理健康檢查補助？ 

A2： 

一、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22條規定，高風險職務人員係

經銓敘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核備者。 

二、高風險職務人員如同時符合不同補助對象類別及標準，應在不重複補助之原則

下，擇一請領補助。 

 

Q3、如何審認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

作？ 

A3： 

一、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4年5月

21日公保字第1140008073號函規定略以，該要點規定旨在所從事工作有無危害

安全及衛生顧慮，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係例示，尚非構成要件；

另所從事工作有無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由「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

護辦法」所訂各該主管機關依各機關業務運作實情認定。 

二、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9年11月2日公保字第1091060322號函規定，說

明如下： 

（一）重複性作業：由經過適當訓練之醫護人員調查評估，公務人員工作內容是否有重

複性作業模式，而可能因姿勢不良、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

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 

（二）夜間工作：指工作時間於午後10時至翌日6時內。 

（三）長時間工作：指近6個月期間，每月平均加班時數超過45小時者。 

三、輪班：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第5

條第4項規定，輪班人員包含交通運輸、警察、消防、空勤、移民、海

岸巡防（非軍職）、醫療、關務、矯正、氣象、國境事務人員，渠等因

執行職務須於不同時間輪替工作，且工作時間不定時日夜輪替。 

 

Q4、實施健康檢查人員（受檢人）之給假規定為何？ 

A4：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規定，由機關依受檢人所檢附之證明

文件，並審酌健康檢查實施流程之必要性覈實認定給假，說明如下： 

一、本府適用健康檢查補助之人員於當年度受檢並請領補助，如屬同一健康

檢查方案，惟因醫療機構安排於不同天進行不同項目之健康檢查，機關

得覈實給予公假，最高給予2日；另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0年1

月8日公保字第1100000236號函規定，是類人員如經核給補助及公假登記

後，於次一年度自費參加健康檢查，機關亦得依前開規定，覈實給予最高

2日公假。 

二、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3年2月5日總處給字第1030022149號函規定，並

參照「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非屬健康檢查

補助對象之公教、聘僱及約用人員，如自費參加健康檢查，得每2年1次給

予1日公假，受檢人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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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實施一般健檢之醫療機構範圍為何？  

A5：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4年10月22日公保字第1041060454號函略以，

公務人員應至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

醫療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

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如未於上述醫療機構實施者，其檢查費用

即無從予以補助。 

※ 辦 理 公 務 人 員 健 康 檢 查 醫 療 機 構 查 詢 如 下 ：

https://www.csptc.gov.tw/News_Content.aspx?n=4564&s=12063 

 

Q6、本府健康檢查補助核銷流程為何？ 

A6：洽醫療機構排定健康檢查時間→實施健康檢查→檢具收據（註明健康檢查）向服務

機關人事單位提出申請→撥款入帳。 

※備註：如醫療機構之收據上無敘明「健康檢查」字樣，得請其另提供敘明「健康

檢查」字樣之相關證明或章戳。 

 

Q7、如何計算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滿1年之年資？ 

A7： 

一、不同機關（學校）服務年資係獨立計算；於本府一級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

服務之年資，不得合併計算為連續服務年資。 

二、「滿1年」之資格認定，係指自到任該機關（學校）起算至滿1年之翌日，即符合

請領補助之年資要件。 

https://www.csptc.gov.tw/News_Content.aspx?n=4564&s=12063

